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有關消防處車輛安裝「行車影像記錄器」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闡釋有關消防處擬在車輛上安裝

「行車影像記錄器」 (下稱「記錄器」 )的試驗計劃。  
 
 
擬進行試驗計劃的背景及原因  
 
2 .  消防處的車隊共有 940 多部車輛，主要用以執行不同

類型滅火和救援行動，及提供緊急救護服務。隨著服務需

求增加，以及香港路面交通繁忙，交通網絡轉趨複雜，涉

及消防處車輛的交通意外數字在過去數年有上升趨勢 1。  
 
3 .  交通意外對肇事車輛的乘客，包括消防處人員、傷病

者及其他道路使用者，都可能會造成傷害，而正在執行緊

急服務的消防處車輛亦可能因交通意外而受到阻延，或需

調派其他車輛接替任務，對市民的安全及緊急行動效率帶

來一定影響。此外，消防處在調查涉及部門車輛的交通意

外 的 過 程 中 ， 對 掌 握 當 時 現 場 的 實 際 情 況 亦 不 時 遇 上 困

難，難以確認意外成因。  
 
4 .  消防處一直致力改善為員工提供的駕駛訓練課程，提

升部門人員的駕駛技術，以減少意外的發生。為了更全面

和深入掌握涉及消防車輛交通意外的實況和原因，從而作

出改善，消防處進行了全面研究及參考海外經驗，得悉部

份外國 2相關的緊急車輛已安裝「記錄器」，用以協助調查

交通意外成因及提升駕駛者質素和安全意識，而且成效良

好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 2008 年，涉及消防處車輛的交通意外數字為 248 宗，而 2012 年則有 471 宗。 
2  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及俄羅斯等地方的警車、消防車及救護車輛，當中部分

救護車上的裝置也同時攝錄車廂內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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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因此，消防處現正籌備試驗計劃，在少數消防車輛及

救護車輛的車身外安裝「記錄器」。每部車輛會安裝 5 個

固定及定焦鏡頭 (1 個前視、1 個後視、1 個倒車以及 2 個分

別車輛左及右側的鏡頭 )。「記錄器」在行車時可自動攝錄

車外環境 3，萬一發生交通意外，消防處可利用有關錄像片

段協助調查意外原因，並進行檢討。進行檢討後會將結果

交予消防駕駛訓練學校，用以制訂更完善的駕駛手冊及指

引，並提供針對性的訓練以提升消防處人員的駕駛技巧或

遇事時的緊急應變能力，以減低交通意外個案，保障消防

處人員、市民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。  
 
 
「記錄器」的操作及資料處理  
 
6.  考慮到交通意外往往發生在一瞬間，屆時車上司機將

來不及啟動該裝置，故此「記錄器」的啟動將會由匙火控

制，即車輛引擎被匙火啓動時，「記錄器」會隨之而自動

啓動；匙火關閉時，「記錄器」則會隨即關閉。「記錄器」

只會錄取車廂外的影像 4，而不會攝錄車廂內司機及乘客包

括傷病者的情況。另外，它只具備錄像功能，當中內置的

錄 音 功 能 會 被 取 消 。 在 消 防 車 /救 護 車 轉 左 、 轉 右 或 倒 車

時，「記錄器」的鏡頭亦會為車上司機提供車輛左側、右

側及後方影像，減少盲點，從而提升行車時的安全。「記

錄器」還有其他附帶功用，例如在行動事故中，它可以攝

錄緊急事故現場的情況，在有需要時供日後調查之用。另

外，消防車輛在前赴緊急事故現場的途中，假若因其他道

路使用者不讓路 5而導致不必要的延誤時，「記錄器」的錄

像片段亦能協助警方調查及為前線人員提供佐證。    
 
7 .  消防處強調，安裝有關「記錄器」並非用以收集特定

公眾人士的資料。在試驗計劃期間，消防處只會授權「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一般來說，在車輛行駛期間，「記錄器」會自動記錄前視、後視、左側及右側 4

個鏡頭的影像，倒車鏡頭則不會開動。在倒車期間，「記錄器」便會自動記錄後

視、倒車鏡頭以及左右鏡頭的影像，前視鏡頭則會暫停運作。  
4  車輛前後視的鏡頭能提供距離車輛前方及後方約 3 米的清晰影像，而左右的鏡頭

主要提供左右車側的影像，而倒車鏡頭能提供影像協助倒車。  
5  根據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規例》（第 374G 章）第 46(b)條，在道路上的車輛的

司機須讓路或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讓路給任何正在響鐘、發出警報聲響、鳴鑼或

發出閃光警標的警車、消防或救護車輛或海關服務的車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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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器」研究小組 6成員提取資料儲存咭及處理當中的影像資

料。「記錄器」錄取的影像將儲存於其內置的資料儲存咭，

該咭可儲存約 13 小時錄像，其後繼續錄取的影像將會覆蓋

前期影像。但若有交通意外或其他事故發生，消防處會保

留有關影像資料，用作調查交通意外或緊急事故現場的情

況，及用作分析以改善部門人員的駕駛技術，並在完成所

有調查及法律程序或分析工作後，將相關資料銷毀。另外，

假 若 消 防 處 認 為 部 分 影 像 片 段 適 合 作 改 進 駕 駛 訓 練 的 用

途，會將片段內所有涉及個人資料及令人不安或困窘的影

像刪除及銷毀後，保留有關影像作內部教學用途。消防處

會設立機制及制訂守則，以確保有關影像資料得以妥善儲

存及處理。  
 
 
擬進行的試驗計劃及諮詢  
 
8 .  在籌備試驗計劃前，消防處進行了全面研究及參考外

國經驗，並成立了專責研究小組進行籌備工作。消防處自

2012 年 7 月開始，已就建議安裝「記錄器」的事宜，在部

門各級會議 (包括總區、分區、各消防局及救護站 )作出簡介

及討論。  
 
9 .  消防處於 2012 年 11 月下旬舉行了 2 次員工簡報會，

就計劃安裝「記錄器」向相關行動單位、各有關工會代表

及前線人員作簡介及就其功能作出示範。在會上並沒有人

員提出反對意見。部門亦曾與「病人互助組織聯盟」會晤，

就在消防處車輛車身外安裝「記錄器」事宜交換意見，部

門並向聯盟代表表示，有關「記錄器」不會拍攝車廂內傷

病者的情況。聯盟對部門建議的試驗計劃不持異議。此外，

消防處於 2013 年 1 月中與消防處救護員會代表舉行會議，

向他們闡述有關計劃的背景及目的，並向他們表示部門會

在獲取法律意見後，才會推行有關試驗計劃。  
 
10 .  現時，共有 8 輛分佈於不同地區的消防車及救護車已

裝上「記錄器」，包括 6 輛消防車及 2 輛救護車，但所有

「記錄器」均未曾啟用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研究小組是由 1 名助理消防區長帶領的 7 人小組，成員來自相關工作單位包括招

聘、訓練及考試組、救護總區車隊管理組、資訊科技管理組及採購及物流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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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   
 
11 .  消防處已就建議的試驗計劃諮詢律政司及個人資料私

隱專員公署的意見。律政司表示消防處擬推行的試驗計劃

並沒有違反相關法例，同時建議部門為試驗計劃制訂使用

守則，以確保相關人員正確和適當使用「記錄器」，以及

妥善處理及儲存有關錄像資料，並在推行計劃前向公眾公

佈計劃的詳情和收集有關資料的用途，以及在有關車輛的

當眼位置貼上標貼，以便其他道路使用者及行人識別車上

裝有「記錄器」等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在了解消防處

擬進行的試驗計劃後，亦表示暫時沒有必要對有關計劃作

出調查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2.  消防處會就試驗計劃再舉行員工簡報會及在全面落實

律政司上述建議後，在適當時間展開試驗計劃。在推行試

驗計劃前，部門會將計劃的詳情和收集有關資料的用途等

資料上載至部門網站，供市民查閱。另外，部門會在所有

有關車輛的當眼位置貼上標貼，以便市民識別該等車上裝

有「記錄器」。  
 
13 .  消防處會繼續聆聽部門各級人員及市民的意見，以完

善 試 驗 計 劃 的 各 項 安 排 。 部 門 會 視 乎 試 驗 計 劃 的 檢 討 結

果，考慮是否擴大試驗計劃或全面推行。  
 
14 .  請委員備悉上述資料。  
 
 
保安局  
消防處  
2013 年 7 月  




